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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請就下列案例事實，回答下面問題：

案例事實：設籍台北市之甲與設籍台中市之乙’於民國（下同）106 年 10 月 10 日

（星期二）與設籍於台南市新營區之友人丙’同遊安平古堡，因三人隨

手丟棄廢棄物於安平古堡之古城牆旁，為該市環境保護局稽查人員丁

當場查獲，而甲與乙於同年 10 月 26 日（星期四），丙則於 10 月 25 日

（星期三）分別收到該局根據廢棄物清理法第 50 條規定處罰緩新台

幣 6000 元之處分書。該處分書載明：「一、請於文到後 20 日內繳納，

逾期送行政執行著強制執行。二、如不服本處分，請於文至tj後 30 日內

繕兵訴願書經由本局向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。」

請問：（1）如甲、乙、丙三人均認為台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之處罰太重，而分別

於 106 年 11 月 20（星期一）、 11 月 2 日（星期三）與 11 月 24 日以電話

向該局表示不服，而該局承辦人員告訴他們，如采要訴願，必須依規

定椅送訴願書。如呆甲於上述時間向台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表示不服

之後，聽信就讀於台大法學院之鄰居丁的說詞，認、為訴願不可能成功，

而於 106 年 12 月 4 日（星期一）以電話向該局致歉，並表示不想訴願

了，則甲是否已經合法扳回訴願？請的具理由與法律依據說明之。ο5

分）

(2）如采甲於 106 年 12 月 4 日（星期一），以電話向台南市環境保護局致

歉，益表示不想訴願之後，隔天經就讀成大法律學系之友人戊分析後，

認為訴願應該會成功，於是於同年 12 月 19 日就將訴願書送達該局。

請問甲之訴願是否合法？吉貴的具－理由與法律依據說明之。（25 分）

二、（共 50 分） 甲市市政府為推動騎乘自行車風氣，依據政府採購法辦理公開招標

後由乙公司得標並且甲乙簽定採購契約，契約中約定甲委由乙公司於其所屬自來水園區

遊客中心前廣場舉辦「樂活水岸鐵馬自由行」活動，時間為 106 年 9 月 28 日上午九點

到下午五點且活動完成甲應給付乙公司 5叩萬元，乙公司應依照契約履行，並鐵交保詮

金 100 萬元作為違約金，活動主要內容在介紹自來水園區之設施及附近景點，並鼓勵民

眾騎采自行車前往與園區相連接之河演自行車道旅遊。為避免活動是學辦時所周之電纜線

散亂，維護在園區參與活動之人車安全，乙公司在緊臨自來水園區遊客中心前廣場的自
行車專用這上鋪設橫向具有反光警示效呆之黃底黑皮電纜線保護槽（高 5.1 公分、寬

44. 5 公分、長 91. 4 公分）。乙公司受僱人丙負責現場執行電纜線保護稽之鋪設，椎匆

忙中並未設置警告標誌，且在下午五點活動結束後亦未立即搬除電纜線保護構。活動員長

順利完成而頗受好評但小丁於活動結束後，約晚上 10 點騎自行車行經自來水園區遊客

中心前廣場的自行車專用道，因天色昏啥未能辨識有電纜線保護槽存在，因而摔倒並造

成右手骨折和住院七天，損害令慰撫金約 20 ﹔寫元。請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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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－） 小丁欲向甲求償乃求助於你，請你針對小丁可否向甲請求賠償？自行政法之法理
與相關規定提出法律意見書給小丁。（25 分）

（二）又甲和乙公司訂定之採購契約在行政法之法理為何？若甲以乙違約為由而不發還保
詮金，乙公司求助於你，你會給乙如何建議？（25 分）

附錄相關條文

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（即系爭規則）第 152 條

（第一項〕路面標記，設於道路上用以代替應有之採線，或輔助原有標線、交通島、緣

石界線或實體分隔設施等，以促進行車安全。依其設置環境之不同可分為：

一、作為線條加點者，反射光色應與原有標緣一致，且具反光性能之部分，其直
徑或面向行車方向之邊長不得小於五公分。

二、作為點狀線者，表面光色應與代表標綠一致，其直徑或面向行車方向之邊長

不得小於十公分﹔其兵反光性能者，反射光色並須與代表標緣一致，且具反光性能之
部分，其直徑或面向行車方向之邊長不得小於五公分。

三、作為輔助交通島、緣石界線或實質量分隔設施者，應有自發光i厚、或兵反光性能。

（第二項）前項路面標記設置時必須黏合或錯綻堅實。作為線條加點或點狀線者，頂面

高在一般道路不得超過 2.5 公分，在高速公路不得超過 1. 9 公分。作為交通島、緣石
界線或實體分隔設施者，頂面高不得超過 7. 5 公分」




